
钓鱼有奖

奖金最高三万

眼看近年来钓鱼活动的热度持

续增加， 作为钓鱼爱好者的郭国斌

（化名） 承包了一个很大的鱼塘开

展垂钓经营， 并在“钓友” 中大力

宣传。

为了让自己的鱼塘“与众不

同”， 郭国斌想到借鉴时下最热门

的盲盒模式， 在钓鱼活动中加入

“碰运气” 的元素， 并将此作为招

揽生意的“卖点”。

郭国斌在鱼塘中投放了大量青

鱼， 在其中少数鱼的身上绑上带有

“20+” “30+” 字样的鱼标， 对应

相应的奖金， 最高可达“3W” 也

就是对应 3 万元的奖金。

来垂钓的人在缴纳高额入场费

后， 假如幸运地钓中“标鱼”， 该

鱼获不能带走， 但可以兑换对应的

现金。

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 郭国斌

的行为已经涉嫌“开设赌场罪”。

而经过调查， 在多个运营周期内，

他涉案赌资的总额达到 163 万余

元。

根据《刑法》 规定： 以营利为

目的， 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

者管制， 并处罚金。

开设赌场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相关司法解释明确， 涉案赌资

数额达到 30 万元以上， 属于开设

赌场罪“情节严重”， 依法应在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的

幅度内量刑。

郭国斌涉案赌资的金额达到

163 万余元， 大大超过 30 万元的

“情节严重” 标准， 他面临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重点

赌博只是“噱头”

接受委托后， 我通过案卷详细

了解了案件情况， 又去看守所会见

郭国斌， 从他那里当面了解情况。

郭国斌告诉我， 由于钓鱼是一

个相对小众的户外运动， 因此钓友

们一般都会加入特定的微信群， 在

群里交流心得、 相约钓鱼， 他经营

鱼塘后， 主要也是通过这些微信群

进行宣传并招揽生意。

对于钓鱼爱好者来说， 最大的

乐趣还是在钓鱼本身， 他之所以想

到设置奖金， 主要是希望在钓鱼活

动中增加一些乐趣。 来参与的钓友

主要目的是钓鱼， 因为大家都知

道， 能钓到高额奖金的鱼纯粹是基

于运气。

通过全面了解案情， 我也确立

了辩护的主体思路， 那就是强调钓

鱼活动的娱乐性， 论证其社会危害

的相对有限性。

我指出， 本案与传统意义上的

开设赌场或者新型的网络赌场都存

在本质区别。

郭国斌的经营载体是鱼塘， 目标

人群是特定的钓鱼爱好者， 参与方式

具有地域和兴趣的特定性， 并非向不

特定社会公众开放。

这种以赌为噱头的模式， 并未改

变钓鱼活动的实质， 其社会影响范围

和控制难度均显著小于公开的、 以吸

纳更多人参与为目的的“赌场”。

全面论述

希望从宽处理

除了行为性质， 我还从三个维度

进行论证， 希望法院对其从宽处理。

首先， 在危害性层面， 我指出郭

国斌的行为并未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

问题或大范围的不良影响。

其次， 在司法政策层面， 我结合

部分地区司法实践中对“情节严重”

数额标准的动态调整趋势， 希望法院

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量， 避免机械适

用数额标准。

为此， 我梳理了江苏、 江西、 福

建、 吉林、 内蒙古、 广西等一些省份

的司法实践， 在情节严重的标准上有

比较大幅度提高， 比如将“违法所

得” 情节严重的标准上调至 30 万元，

“涉案赌资” 情节严重的标准上调至

100 万元。

最后， 我全面列举了郭国斌到案

后能如实供述、 当庭自愿认罪认罚、

主动表示退缴全部违法所得、 愿意缴

纳罚金， 且无任何违法犯罪前科等情

节， 为当事人构筑了全方位的“从轻

处罚” 的基础。

采纳意见

依法作出轻判

法院经审理， 充分听取了辩护意

见， 并在判决书中做出了明确回应。

关于“情节严重” 的问题， 法院

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 在判决书中明

确指出：

本案以钓鱼为外在形式， 组织人

员赌博， 影响范围相对有限， 并综合

全案事实、 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 不

宜认定为情节严重。

基于上述认定， 法院将量刑档次

从检察机关主张的“五年以上” 调整

至“五年以下”。

同时， 法院采纳了关于被告人认

罪态度、 从宽情节等辩护意见， 最终

判处郭国斌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 并

处罚金五万元。

是否赌博

须看本质属性

对于参与“赌博” 乃至“开设赌

场”， 很多人基于法律知识不足， 往

往存在错误的认识。

比如本案中， 郭国斌起初就并未

意识到自己已经涉嫌开设赌场这一严

重犯罪， 认为自己只是在经营鱼塘和

组织钓鱼活动中加入“碰运气” 的元

素。

司法实践中， 开设赌场一般以营

利为目的，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且持

续一定时间， 参与赌博的人数较多且

赌资数额也较大， 有一定的组织性，

内部成员有分工等特点。 合法的经营

行为则仅为提供场地， 收取一定的费

用。

在钓鱼活动中， 区分竞钓“标

鱼” 开设赌场与垂钓休闲合法经营的

标准在于是否设置了远高于市场价的

高价“标鱼”， 是否具有相应的“博

彩” 规则， 是否存在以小博大的赌博

方式， 是否收取高额门票等。

具体来说， “标鱼” 钓场与普通

付费钓场都会收取门票费， 都有管理

人员， 但存在以下明显区别：

一是“标鱼” 钓场的门票费往往

高达上千元， 明显高于普通付费钓

场， 超出了正常的场所和服务费用的

范围。

二是“标鱼” 的价格远远超过鱼

本身的市场价， “标鱼” 之间的价格

差距大， 这种差距并不体现在鱼的种

类、 大小， 而是体现在鱼上所附的标

签， 而普通付费钓场的鱼的价格与鱼

本身的市场价格基本匹配。

三是“标鱼” 具有变现功能， 垂

钓者不能带走， 只能根据“标鱼” 所

代表的价格兑换相应现金。

普通的付费钓场既可带走鱼获，

也可由经营者付费回收。

对于“标鱼” 鱼塘的垂钓者来

说， 虽然形式上未以财物为赌注， 但

是以支付相对较低的门票费换取博取

高价“标鱼” 的机会， 门票费实则为

赌注。 至于是否钓中“标鱼” 以及钓

中“标鱼” 的数量、 代表的价格， 多

靠运气， 具有以小博大、 结果随机的

特点， 符合赌博的本质特征。

而鱼塘经营者对于钓场具有很强

的控制性， 符合开设赌场的控制性标

准。 鱼塘经营者会通过微信群等渠道

招揽生意， 虽然此类渠道具有一定的

封闭性， 但仍符合开设赌场罪的开放

性标准。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新型商业

模式的涌现， 利用扑克竞赛、 电子游

戏机等形式掩盖赌博犯罪实质的新型

开设赌场行为日益增多。 如果经营者

通过设置高额奖品、 提供兑换渠道等

方式变相形成赌资， 将娱乐活动或者

游戏设备用于组织赌博活动， 就有可

能构成犯罪， 面临严厉的刑事处罚。

作为一种户外活动， “钓鱼” 近年来持续火热， 参与钓鱼的

群体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由此产生了钓鱼直播、 钓友俱乐部等与

此相关的新形态。

但是， 也有人为了让自己经营的鱼塘“与众不同”， 在钓鱼

活动中加入了“碰运气” 的元素， 殊不知， 这样做已经涉嫌犯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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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招揽生意
被控“开设赌场”
最终获刑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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